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輔 導 與 諮 商 學 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9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會議地點：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A407 教室 
主    席：張高賓主任 
出席人員：輔導與諮商學系所有專任教師(詳如簽到表) 
紀    錄：楊雅琪、葉雅玲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提
案 案   由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一、 109 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部

學生申請轉入本系案 
同意追認。 於 4/16 將審查資料送交民雄

教務組備查。 
二、 109 學年度入學適用之大學

部必選修科目冊修訂案 
修正通過，原本系院必修「教

育社會學」（一下，2 學分）

調整至專業選修【學校諮商

學程】。 

於 5/6 至校務行政系統修正

109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並

加開「教育概論」課程(授課

教師為教政所葉連祺老師)。 
三、 109 學年度雙主修、輔系之

申請條件暨科目學分案 
一、申請條件比照 108 學年

度。 
二、指定修讀科目修正如

下： 
(一)雙主修：增加修讀「諮

商實習(I)、(II)」或「學

校諮商實習(I)、(II)」等

4 學分。 
(二)輔系：刪除院共同必修 4

學分；輔導與諮商學系

基礎課程 22 學分配合

109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

冊修改為 20 學分；完成

輔系應修 36 學分。 

於 5/4 將資料送交民雄教務組

備查。 

四、 大學部二年級師資生遞補資

格案 
由李○溦(學號 1073688)、朱

○瑜(學號 1073691)遞補為

本系師資生。 

於 5/7 將審查資料送交民雄教

務組備查，並通知遞補學生及

告知修課相關細節。 
五、 110 學年度各班制招生名額

調查案 
照案通過。 待招生組通知後，陳報總量管

制。 
六、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徵聘專

案教師案 
照案通過。 經與本校人事室確認，專任教

師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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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提
案 案   由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1.大專以上學校全職教學經驗

2 年以上(或)博士後研究全

職工作經驗 2 年以上，並至

少有一篇學院所訂一級期

刊等級。（得列入博士學位

取得前三年起至收件截止

日之著作。） 
2.相關領域業界全職工作經驗

2 年以上【「業界全職工作經

驗」不包含第(1)款大專以上

學校全職教學經驗及第(2)
款博士後研究全職工作經

驗】。（年資採計期間，係自

取得博士學位後至應聘日

止）。 
3.在國內外學術專業領域具有

卓越成就、具體特殊事蹟

者。 
臨

一 
大學部相同課程名稱抵修案 同意認抵。 於 5/25 前完成教務行政系統

相同課程名稱抵修維護，並回

報民雄教務組備查。 
 
※報告事項： 

【教師事務】 

1. 本校自 109 年 4 月 6 日起配合防疫，上課採固定座位，109 年 4 月 20 日以後有繳交之課

程則無需再繳交，請教師確實執行線上點名並要求學生務必配合固定座位措施，以利疫情

調查時能有效溯源疫調追蹤。 

2. 依教育部函釋及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 9 點規定，本校各開課教師應於學生預

選課前完成教學大綱上網作業供學生瀏覽。請教師們於 109 年 6 月 2 日前(含)完成 109 學

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大綱暨 office hour 上網作業。 

3. 本(108-2)學期為配合防疫延後至 109 年 3 月 2 日開學，行事曆學期起迄期間為 3 月 2 日~7
月 3 日共 18 週，彈性調整上課者，期末考訂於第 16 週；未採用彈性補課措施者，期末考

試時間訂於第 18 週。請教師於期末考結束後 1 週內（最晚 7 月 10 日前）將學生學期成績

上傳至校務行政系統，畢業班課程，敬請授課教師於該科目期末考後 2 日內先行上傳，以

利學生線上查詢及後續學期成績單印製與寄送作業。 

4. 轉教務處通知：建置學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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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落實學術自律確保論文品質，依教育部 109.3.13 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7810 號函，請

各校積極建置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制，並定期自我檢視及適時揭露。 

(2)學校透過自我檢核：「是否訂有研究生提送論文流程與機制？」、「是否訂有機制檢視學

位論文是否與專業領域相符？」、「遇到學位論文與專業領域是否相符有疑義時，是否有

相對應的處理機制？」、「對於學生論文有專業領域不符時，學校對指導教授指導學生之

責任有無課責機制？」、「是否針對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或不予公開有審核機制

（例如：確認學生所提供之學位論文需延後公開或不予公開之證明文件等）」、「學校所定

機制是否已列入系所評鑑指標？」等檢核機制。 

(3)學校應依照自我檢核及教育部檢視結果，針對涉入檢舉案件，課責教師並要求系所改

善。如學校就前項情事之處理有不當或不作為者，由教育部通知學校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將命該系所停招、減招或禁止該系所運用教育部核予學校之獎補助款。 

系辦依據上述通知填報 108 學年度學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制調查表如附件

1(頁 1-5)，請各指導教授協助嚴謹審核學生論文專業符合度。 

5. 為協助師生評估著作原創性，提升論文品質及降低引用過度之風險。圖書館購置【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試用期為 109 年 5 月 8 日起至 109 年 5 月 17 日 24 時止，正式上

線為 109 年 5 月 20 日起至 110 年 5 月 19 日止。本校圖書館並訂於 109 年 6 月 4 日(星期

四) 下午 2 時辦理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說明，請師生踴躍參與。 

【大學部學生事務】 

6. 恭賀! 本系大學部系學會榮獲 109 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特優。 

7. 本系大學部第 20 屆系學會會長已於 5 月 12 日選出，由黃承旭擔任系學會會長、張家恩擔

任副會長。《系學會政見：慶祝 20 週年系慶活動，擬辦理系列演講、系友回娘家、制作系

服及系運等活動。》 

8. 本系大學部分別訂於 6月 3日(星期三)及 6月 10日(星期三)下午 1時 20分在民雄校區A507
教室辦理「108 學年度諮商實習及學校諮商實習成果發表會暨 109 學年度諮商實習及學校

諮商實習說明會」，參加對象包含大四正進行實習的同學以及預計於 109 學年度進行實習

的大三同學，約計 90 人參加。另於 5 月 28 日至 7 月 3 日在行政大樓五樓展示實習成果海

報。 

9. 因應 COVID-19 肺炎疫情調整本(108)學年度畢業典禮採全校性縮小規模辦理(日期：109 
年 6 月 20 日)，並規劃畢業週(日期：109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20 日)由各院系依防疫可行

性決定是否籌辦小型畢業典禮。目前本系排定 6 月 13 日(星期六)下午於教育館前廣場舉

辦，其邀請函已發送，敬請老師們撥冗出席。 

10. 本系大學部訂於 6 月 15 日(星期一)下午 6 時辦理畢業班謝師宴，聚會地點為嘉義兆品酒

店(嘉義市西區文化路 257 號)，敬邀老師們撥冗出席。 

11. 本系配合嘉義市政府衛生局計畫，預計於 109 年 8 月 22 日至 29 日於民雄校區舉辦為期八

天七夜「迷惘少年改造計畫：無網路住宿心理營隊」，參加學員為就讀國中一年級至高中

 -3- 



三年級學生 16 名。目前正由輔諮志工隊隊長招募工作人員計 12 名，並規劃相關課程活動

安排。 

【研究所學生事務】 

12. 恭賀！本系畢業系友林昱成錄取中正大學 109 學年度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博士班。 

13. 本系 109 學年度申請全職實習機構狀況如下： 
班級 機構 班級 機構 
諮心組 

專五 

一心心理諮商所 諮心組 

碩三 

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諮心組 

碩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 諮心組 

碩二 

臺北市立大學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諮心組 

碩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 諮心組 

碩二 

開南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暨就業輔導中

心 

諮心組 

碩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輔導諮商中

心 

諮心組 

碩二 

國立中興大學健康及諮商中心 

諮心組 

碩二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健康與諮

商中心 

諮心組 

碩二 

國立中興大學健康及諮商中心 

諮心組 

碩二 

國立中正大學輔導中心 諮心組 

專四 

修平科技大學學生發展中心 

諮心組 

碩三 

南華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諮心組 

碩二 

僑光科技大學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諮心組 

碩二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嘉

義分部學務組諮商中心 

諮心組 

專三 

晴朗心理諮商所 

諮心組 

專三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嘉

義分部學務組諮商中心 

諮心組 

專三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附屬家庭

與社區諮商中心 

諮心組 

碩三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事務處心理輔導

組 

  

14. 本學期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為 6 月 30 日(星期二)，學位考試截止日為 7 月 31 日(星期五)，
論文最後定稿及繳交截止日為 9 月 11 日(星期五)。請協助修業年限即將屆滿的指導學生進

行學位口試事宜。 

15. 本系訂於 7 月 4 日(星期六)假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A501 教室舉辦 109 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專

班新生座談會（流程如附件 2(頁 6)），依循往例，會中將由系主任及教師進行系所介紹及

課程解析之外，由研究生學會進行學長姐經驗傳承，提供新生入學前之參考，並利用暑假

事先研讀英文文獻，提前適應未來研究所生活。請未來研一新生班導師務必出席與新生座

談。 

16. 研究生學會訂於 7 月 4 日(星期六)辦理 108 學年度送舊活動，確切辦理地點及時間，另由

研究生學會通知，請老師預留時間，屆時踴躍撥冗參加 

17. 研究生學會訂於 7 月 9 日(星期四)辦理「敘事治療實務工作坊」，由黃錦敦老師擔任講師，

歡迎老師參加。 

18. 研究生學會訂於 9 月 12 日(星期六)辦理 2020 大學生暨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研討會「當代

助人專業在多元文化下的挑戰與創新」，歡迎轉知並鼓勵大學部同學及指導研究生踴躍投

稿及參與，並請老師協助審稿。 

 

 -4- 



 

【行政事務】 

19.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擬與本系合作開啟對岸學校家庭教育研究，由基金會資助部分研究

經費，落實研究結果則會交給大陸家委會規劃。孩子是未來的家長，如何在他們可塑性最

高的時候，深耕培養年輕世代家庭優先、家庭第一，並且能夠落實的未來父母。台灣地區

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著手推動學校家庭教育，這也是基金會可以著力的區塊。包括： 

(1)第一階段：兩岸合作進行與學校家庭教育有關的研究，並辦理研討會以推廣研究結果。

例如中小學教師家庭教育實施(課程融入、課程整合等等)態度調查、學校家庭教育評鑑

指標建構研究等等。 

(2)根據前述研究結果進行教師培訓，辦理各項培訓課程。 

(3)鼓勵教師設計家庭教育課程，並在課堂落實。辦理優良家庭教育課程設計徵選，辦理發

表會或觀摩會，並提供獎勵(設計網站以置放這些優良作品，供各校教師自行參考運用)
等等。 

檢附 2021 年兩岸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家校共育創新猷」徵文草案如附件 3(頁 7-11)。 

【附屬中心】 

20. 本系附屬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為提升輔導知能以協助中輟業務推展，分別於 6 月 3 日(星
期三)、6 月 11 日(星期四)及 6 月 17 日(星期三)辦理嘉義市 108 學年度中輟生輔導教師、

高關懷及復學輔導人員知能研習，地點在林森校區 D402 教室。(主題/講師如下)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講師 

109 年 6 月 3 日(星期三)  
9：00 至 16：30 

協助高關懷學生、中輟生及復學學生

家庭之倫理與法律議題、親師合作模

式之困境 

吳慧美 諮商心理師 

       社會工作師 

109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 
9：00 至 16：30 

藝術媒材在高關懷學生、中輟學生及

復學學生之生涯輔導與運用 
許家綺 諮商心理師 

 

109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  
9：00 至 12：00 

牌卡在高關懷學生、復學學生輔導之

運用暨實務操作 
曾琬雅 諮商心理師 

 

109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  
13：00 至 16：00 網路成癮輔導 楊堯翔 諮商心理師 

21. 本系附屬中心 109 年度執行計畫明細詳如下列： 

 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109 年度執行計畫明細： 
   計畫名稱 委託或補助機構 執行期間 核定金額 

嘉義市 108 學年度辦理中輟預防追蹤與

輔導工作實施計畫–結合社區資源、認

輔適應困難有中輟之虞或復學等高關懷

學生 

教育部 
嘉義市政府 

108 年 8 月 1 日 
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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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 108 學年度辦理中輟預防追蹤與

輔導工作實施計畫–辦理中輟生復學輔

導知能研習 

教育部 
嘉義市政府 

108 年 8 月 1 日 
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40,000 元 

 
※討論事項： 
提案一：有關新開通識課程是否列為本系不採認之通識教育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校通識教育課程開設要點第 3 點第 2 款規定略以：「新開設課程須經該領域課

程委員會議及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經各系、院會議審議是否為不承認課

程後，送教務處彙整並公告，始可開課」如附件 4(頁 12)。 

二、檢附 108-2 學期申請新開課程清單及課程教學大綱供參考如附件 5(頁 13-63)。 

決  議：「心理學與自我探索」不同意採認為本系通識教育課程，餘新開通識課程皆同意採認。 

 

提案二：本系大學部課程修習要點修正案（109 學年度入學適用），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 109 學年度入學之本系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增修訂課程修習要點，如對照

表（附件 6(頁 64-71)）。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有關本系諮商心理組研究生入學後未曾修習相關課程須補修「諮商的心理學基礎」

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本系研究生課程修習要點第二點第四款規定略以，諮商心理組同學，自 107 學年度

以後入學者，大學期間未曾修習「發展心理學」、「人格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任一

科者，入學後須修習研究所「諮商的心理學基礎」課程（3 學分），可列入畢業學分計

算。 

二、自 107 學年度實施起，開授情形如下： 
開課學期 開課班制 授課教授 修課人數 

107-1 碩士班 高之梅老師 4 人 
108-2 碩專班 高之梅老師 9 人 

三、本校自 108 學年度起實施開課總量管控，每學年開課時應受開課容量之限制，碩士班

不得超過 50 學時。而本系碩士班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開課容量為 48.5 學時。 

四、檢附本系研究生課程修習要點如附件 7(頁 72-78)。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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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議維持補修「諮商的心理學基礎」課程，並採協同授課方式。 

(二)為維持研究所專業教學品質，建議盡力向學校爭取放寬開課容量。 

 

提案四：本系「敘事研究奬學金」設置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系系友賴采兒為獎勵有志研究敘事之研究生，擬先捐贈新台幣壹拾萬元，設置「敘

事研究奬學金」，視研究生申請情形再酌予增加。 

二、檢附本系「敘事研究奬學金」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 8(頁 79)。 

決  議：緩議，建議獎助對象放寬為有對外發表的在校生及畢業生。 

 

提案五：有關本系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相關活動召開時程，提請討論。 

說  明：草擬本系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活動時程如下 

一、教師開學準備週：9 月 7 日（星期一）至 9 月 11 日（星期五）。 

二、教學研討暨學生輔導聯席會議：9 月 11 日（星期五）。 

三、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正式上課日：9 月 14 日（星期一）。 

四、大學部預訂各辦理 1-2 場系週會專題演講，請推薦主講人（系內講師 1 人）及演講主

題。<王以仁、許忠仁、李鈺華、陳滿樺、朱惠英、高之梅、高淑清、張高賓、黃財尉、

吳瓊洳等老師已擔任過> 

五、各學制師生座談時程： 
時間 內容 參加對象 

109.09.29(二)AM12:10 
109.12.08(二)AM12:10 

碩士班師生座談會(辦理地點：民雄) 
全體教師及班級代表(班
代、幹部乙名及提案人) 109.09.29 (二)PM17:45 

109.12.08 (二)PM17:45 
碩專班師生座談會(辦理地點：民雄) 

109.09.  (三)PM13:20 
109.12.  (三)PM13:20 

大學部師生座談 大一至四年級全體學生 

六、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時程 
時間 主講人 主題 參加對象 

109.09.12 (六)AM9:00 研究生論文發表學術研討會 
本系碩一、碩二 
研究生 

於週六、日辦理，每學

期二場次 
請推薦 

家庭教育領域 
諮商心理領域 

七、教師教學研討會時程： 
時間 主講人 主題 參加對象 

109.10.05 (一)AM09:00 請推薦 
本系教師 

109.11.02 (一)AM09:00 請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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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系務會議時程： 
時間 內容 

109.09.14 (一)AM10:30 輔諮系第一次系務會議 
109.10.05 (一)AM11:00 輔諮系第二次系務會議 
109.11.02 (一)AM11:00 輔諮系第三次系務會議 
109.12.07 (一)AM10:30 輔諮系第四次系務會議 
110.01.04 (一)AM10:30 輔諮系第五次系務會議 

九、依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決議，教師教學研討會辦理方式建議：(1)依教

師領域專長邀請校外專家學者；(2)系上教師研究成果或研究團隊分享；(3)教師暑(寒)

假戰鬥營。 

十、依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決議：系週會演講建議有關長照或老人議題相

關主題；建議可於 8/24～8/30 或 11/2～11/4 辦理系上教師集中研習，研習主題可聚焦

於創先教學方法、特色專業社群（如家教、諮心及學諮），透過集中研習凝聚教師教

學、特色研究，進而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整合型研究計畫等計畫案。 

十一、檢附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事曆草案如附件 9 (頁 80)。 

決  議：推薦楊育儀老師擔任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學部系週會專題演講主講人之一，餘照

案通過。 

 

提案六：有關本系 109 學年度各項會議委員代表，提請討論。 

說  明：108 學年度各項會議委員代表如下 

一、校務會議(1 名)：張高賓老師。 

二、院務會議(主任當然，另 1 名)：張高賓主任(當然)、陳滿樺老師。 

三、院課程委員會(主任當然，另 1 名)：張高賓主任(當然)、吳瓊洳老師。 

四、院教評會委員(2 名)，候補人選(1 名)：黃財尉老師、張高賓老師（109 學年度不能連任）；

候補委員：王以仁老師。【吳芝儀老師 109 學年度不能連任】 

五、院圖書建購委員會(1 名)：陳滿樺老師。 

六、系教師評審委員會(5-9 人，教授須達 2/3) ，候補人選(1 名)：王以仁老師、吳瓊洳老

師、黃財尉老師、吳芝儀老師、張高賓老師、曾迎新老師、許忠仁老師，候補：陳明

聰老師、高淑清老師。 

七、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張高賓主任(總召)、系上專任教師(當然委員) 

(一)學生代表：吳研寧（大學部系學會會長）、宋政鴻（研究生學會會長，諮心碩一）、

蔡佳諺（研究生學會副會長，家教碩一）、王奕超（研究生學會副會長，諮心專一）、

蔡嘉昇（研究生學會副會長，學諮專一）、張綺紜（家教專一）。 

(二)畢業校友及業界代表：郭秋時（94 級家教所畢業生、協志高中校長退休）、許家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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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所畢業生、諮商心理師）。 

(三)校外專家：陳增穎（國立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 

八、系課程委員會：張高賓主任(總召)、吳芝儀老師、許忠仁老師、高淑清老師、沈玉培

老師、吳瓊洳老師、李鈺華老師、陳滿樺老師、高之梅老師及朱惠英老師。 

九、系圖書建購委員會：陳滿樺老師 (總召)、吳瓊洳老師、許忠仁老師及李鈺華老師。 

十、系諮商實習審議小組：沈玉培老師(總召)、張高賓老師、李鈺華老師、陳滿樺老師、

高之梅老師及朱惠英老師。 

十一、校務諮詢委員：張高賓主任、吳瓊洳老師。 

十二、系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張高賓主任(總召)、曾迎新老師、沈玉培老師、李鈺華老

師、陳滿樺老師、高之梅老師及朱惠英老師。 

十三、中心研究員：  

(一)家庭教育研究中心：陳滿樺助理研究員兼中心主任、王以仁研究員、吳瓊洳研究員、

黃財尉研究員、吳芝儀研究員、高淑清副研究員、許忠仁副研究員。 

(二)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張高賓研究員兼中心主任、沈玉培助理研究員、李鈺華助理

研究員、高之梅助理研究員、朱惠英助理研究員。 

  十四、師範學院國際及兩岸交流推動小組委員會：張高賓主任(當然委員)、吳芝儀教授。 

決  議：修正通過；推薦 109 學年度各項會議委員代表如下 

一、校務會議(1 名)：曾迎新老師。 

二、院務會議(主任當然，另 1 名)：張高賓主任(當然)、陳滿樺老師。 

三、院課程委員會(主任當然，另 1 名)：張高賓主任(當然)、吳瓊洳老師。 

四、院教評會委員(2 名)，候補人選(1 名)：黃財尉老師、吳瓊洳老師；候補委員：王以仁

老師。 

五、院圖書建購委員會(1 名)：陳滿樺老師。 

六、系教師評審委員會(5-9 人，教授須達 2/3) ，候補人選(1 名)：王以仁老師、吳瓊洳老

師、黃財尉老師、吳芝儀老師、張高賓老師、曾迎新老師、許忠仁老師，候補：陳明

聰老師、高淑清老師。 

七、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張高賓主任(總召)、系上專任教師(當然委員) 

(一)學生代表：黃承旭（大學部系學會會長）、陳鼎雄（研究生學會會長，諮心碩一）、

黃詩雯（研究生學會副會長，家教碩一）、李品慧（研究生學會副會長，諮心專一）、

陳澤恩（研究生學會副會長，學諮專一）、王鈺婷（研究生學會副會長，家教專一）。 

(二)畢業校友及業界代表：郭秋時（94 級家教所畢業生、協志高中校長退休）、許家綺（輔

諮所畢業生、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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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外專家：陳增穎（國立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 

八、系課程委員會：張高賓主任(總召)、吳芝儀老師、許忠仁老師、高淑清老師、楊育儀

老師、沈玉培老師、吳瓊洳老師、李鈺華老師、陳滿樺老師、高之梅老師及朱惠英老

師。 

九、系圖書建購委員會：陳滿樺老師 (總召)、吳瓊洳老師、楊育儀老師、許忠仁老師及李

鈺華老師。 

十、系諮商實習審議小組：沈玉培老師(總召)、張高賓老師、李鈺華老師、陳滿樺老師及

朱惠英老師。 

十一、校務諮詢委員：張高賓主任、吳瓊洳老師。 

十二、系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張高賓主任(總召)、吳瓊洳老師、高淑清老師、曾迎新老

師、楊育儀老師、沈玉培老師、李鈺華老師、陳滿樺老師、高之梅老師及朱惠英老

師。 

十三、中心研究員：  

(一)家庭教育研究中心：陳滿樺助理研究員兼中心主任、王以仁研究員、吳瓊洳研究員、

黃財尉研究員、吳芝儀研究員、高淑清副研究員、許忠仁副研究員、楊育儀副研究

員。 

(二)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張高賓研究員兼中心主任、沈玉培助理研究員、李鈺華助理

研究員、高之梅助理研究員、朱惠英助理研究員。 

  十四、師範學院國際及兩岸交流推動小組委員會：張高賓主任(當然委員)、吳芝儀教授。 

 

提案七：有關本系 109 學年度校級會議委員代表推薦案，提請討論。 

說  明：依師範學院 109 年 5 月 25 日通知，其中由本系推薦校級委員如下： 

一、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推薦 1 位女教師。 

二、車輛管理委員會代表 1 人。 

三、109-110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教師代表正、備取各 1 人。 

決  議：推薦 109 學年度校級會議委員代表如下 

一、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朱惠英老師。 

二、車輛管理委員會代表：李鈺華老師。 

三、109-110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教師代表：許忠仁老師（正取）、曾迎新老師（備

取）。 

 

提案八：有關本系 109 學年度各學制班級導師及系所學會指導老師人選，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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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各學制班級導師及系所學會指導老師人選暫訂如下： 

 

 

 

 

 

 

 

 

 

 

二、依據本系導師遴選要點第四點第四款：「導師遴選依下列順序並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核後

予以聘任。1.自願兼任者；2.如該次導師缺額多於自願兼任者，依本要點第六點積分計

算後，以教師服務積分較低者，優先補足各班制導師人數；3.凡符合本要點第四點積

分條件以外者，新進教師優先排序，接續為輪休時間長者；4.積分相同者，依年齡順

序遴選，年紀較輕者優先，本系服務年資次之；如再相同則抽籤定之。」 

三、依據本系導師遴選要點第四點第六款：「教師服務積分計算方式：(一)以兼任本系下列

相關職務為原則，並以最近三年在本系服務且已登錄於教師歷程檔案資料作為計算標

準。(二)積分計算：1.擔任本系附屬中心主任滿一學年，計分 2 分；2.擔任本系大學部

班級導師滿一學年，計分 1 分；3.擔任大五實習指導教師滿一學期，計分 1 分；4.擔任

本系各項招生事務工作，書面審查委員每次計分 0.5 分，口試委員每次計分 1 分，出

題及閱卷每次計分 1 分；5.協助各項招生實際宣傳及演講者，每次計分 0.5 分；6.代理

導師：一學年內累計實際代理導師日數達 42 日，計分 0.5 分；7.第 1 至 2 項，以完整

一學年為積分計算單位，超過一學期以上不足一學年者，該積分減半計分；8.服務本

系年資超過 12 年且積分達 12 分以上者，得申請免兼導師職務一年，但最多以兩次為

限。」。 

四、檢附 106-108 學年度各教師服務積分計算情形（以已登錄於教師歷程檔案資料作為計

算標準）如附件 10 (頁 81)。 

決  議：修正通過；推薦 109 學年度各學制班級導師及系所學會指導老師人選如下表 

班級 108學年度導師 109學年度導師 班級 108學年度導師 109學年度導師 

輔一甲 許忠仁老師  輔三甲 李鈺華老師 沈玉培老師 

輔二甲 沈玉培老師 許忠仁老師 輔四甲 朱惠英老師 李鈺華老師 

碩一(諮心組) 沈玉培老師  
碩專一 

（諮心組） 朱惠英老師  

碩一(家教組) 吳瓊洳老師  
碩專一 

（家教組） 高淑清老師  

   
碩專二 

（諮心組） 張高賓老師 朱惠英老師 

   
碩專二 

（家教組） 高淑清老師 高淑清老師 

   
碩專二 

（學諮組） 吳芝儀老師 吳芝儀老師 

系學會 李鈺華老師 沈玉培老師    
所學會 沈玉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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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109 學年度第 1、2 學期擬開設「輔導諮商基礎知能學士學分班」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本系研究生課程修習要點第二點第四款規定略以，諮商心理組及學校諮商組，大學

期間未曾修過「心理測驗」(2 學分)、「教育統計」(2 學分)、「諮商理論與技術」(2 學

分)、「團體輔導與諮商」(2 學分)者，入學後須補修大學部各該課程。其中「諮商理論

與技術」(2 學分)、「團體輔導與諮商」(2 學分)須於修習研究所「諮商與心理治療技術

研究」、「團體諮商研究」課程前完成抵認或補修（同修）。 

二、為因應 109 學年度新生入學提供規劃各項基礎學分課程如下表： 
課程名稱 建議開課教師 

諮商理論與技術 張高賓老師、沈玉培老師、李鈺華老師、陳滿樺老師、朱

惠英老師、施玉麗老師、曾貝露老師、吳宛璇兼任老師、

曾琬雅兼任老師 
團體輔導與諮商 施玉麗兼任老師、許忠仁老師 
心理測驗與評量 黃財尉老師、朱惠英老師 
教育統計 黃財尉老師、許忠仁老師、蔡明昌老師 

四、擬開設「輔導諮商基礎知能學士學分班」除可提供本系研究生參加之外，吸引相關系

所需補修學分的研究生以及預計報考本所的考生等。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有關本系 110 學年度碩士班推薦甄選、碩士班考試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分則校

訂案，提請討論。 

說  明： 

班級 109學年度導師 班級 109學年度導師 
輔一甲 楊育儀老師 輔三甲 沈玉培老師 
輔二甲 許忠仁老師 輔四甲 李鈺華老師 

碩一(諮心組) 李鈺華老師 碩專一 
（諮心組） 朱惠英老師 

碩一(家教組) 吳瓊洳老師 碩專一 
（家教組） 高淑清老師 

  
碩專二 

（諮心組） 朱惠英老師 

  
碩專二 

（家教組） 高淑清老師 

  
碩專二 

（學校組） 吳芝儀老師 

系學會 沈玉培老師   
所學會 李鈺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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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自我評鑑委員建議「碩士班建立臨床評估測驗制度，對擬選修全職實習的學生進行

把關，是良好的制度，但可能有限制學生選課權之嫌，建議在招生簡章上事先列出此

規定，比較不會產生紛爭。」。 

二、檢附本系 109 學年度碩士班推薦甄選、碩士班考試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分則如附

件 11(頁 82-89)。 

決  議： 

一、諮商心理組增列「本系研究生如欲選修碩士班『諮商心理實習』，須依規定完成並通過

必要課程之外並須通過『全職諮商心理實習前臨床評估測驗』始可以全職實習生身份

修習並進行全職諮商心理實習。」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有關本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家庭教育組招生研議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自我評鑑委員建議「家庭教育組碩士班的招生策略，短期多作宣傳，與政府相關機

構家庭教育中心合作，鼓勵其人員來校進修。中長期方面，未來是否可從師資、課程

方面漸進轉為『家庭與婚姻諮商』方面發展。」。 

二、本系依 109 年 4 月 6 日 108 學年度第 6 次自我評鑑委員暨工作小組聯合會議決議上開

事項之自我改善情形為： 

1、系上教師將多參與遴近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活動，透過多樣合作，進行招生宣傳。 

2、擬循序漸進方式進行家庭教育組課程轉型，先增加家庭與婚姻輔導等相關課程。 

3、增聘具家庭與婚姻諮商相關專長的師資。 

4、由本系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會針對家庭教育組未來招生研擬具體策略。 

三、檢附本系碩士班暨碩專班 99-109 學年度歷年招生情形如附件 12(頁 90)。 

決  議：未來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功能會更被重視，更加著重在家庭教育專業化、專業人員

受訓與進修，因此建議家庭教育組課程朝向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多元與實務的訓練，

進而規劃相關課程。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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